
 

 

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 
 

审核函〔2022〕020069 号 

 

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按照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的相关规

定，你公司已进入中国证监会注册环节。现将中国证监会注册环

节反馈意见转发你公司，请予以落实，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回

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。若回复涉及修改募集说

明书，请以楷体加粗标明。若反馈意见涉及信息披露豁免事项，

请在一个工作日内提出。本所收到回复和更新的申请文件后，一

并报送中国证监会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的回复是发行上市申请文件

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当保证回复的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附件：证监会注册环节反馈意见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2 年 4 月 5 日 
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附件：证监会注册环节反馈意见 

 

 

关于对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

创业板注册阶段问询问题的告知函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审核中心： 

近期，我部审核了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的再融

资申请文件。现按照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第三十条等相关规定，将需要问询的问题发给你们，

建议及时发出，要求公司规范落实。 

 

附件：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行监管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2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： 

 

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

 

1.请发行人详细说明 2018年大额亏损、2019年营业收入下

降却大额盈利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利用收入确认、资产

减值等进行利润调节的情形。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发表明确核

查意见。 

2.发行人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对中能锂电投资 500

万元，持股比例 2.1739%。中能锂电提供锂电池组、储能系统定

制化解决方案和产品的企业。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除已投资金

额外发行人是否存在对中能锂电的后续投入安排，未认定未财

务性投资从而未进行调减是否符合审核问答相关要求。请保荐

机构和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3.发行人全资子公司秀强慧商主要从事家风家训、孝道等

方面文化的宣传业务，发行人承诺 2022年 12月 31日前剥离秀

强慧商。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秀强慧商业务范围是否符合教育

产业相关政策要求，发行人剥离秀强慧商后续待履行的流程及

存在的障碍，以承诺剥离形式进行的原因及合理性。请保荐机

构、律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4.发行人参股子公司厦门花火主要从事动漫、早教等业务，

根据发行人 2016年与厦门花火的增资协议，当承诺期结束时净

利润低于承诺数时，发行人有权要求厦门花火控股股东、实控

人孙小泉按 2000 万元本金及 10%复合投资收益率回购发行人所

持股份。发行人 2022年 3月与新星投资、孙小泉签订股权转让

协议，约定以 1 元价格转让厦门花火股份给新星投资，待未来



厦门花火控股股东孙小泉具有资金实力时向新星投资支付股份

赎回款，新星投资再行支付给发行人。请发行人详细说明：（1）

厦门花火业绩承诺实现情况，根据前期增资协议是否已实际触

发股权回购条款，如是，请进一步说明触发时间及按协议要求

须履行完毕的时间，结合前述内容说明是否存在未按协议要求

履行回购义务、造成上市公司利益损失的情形；（2）结合厦门

花火资产财务状况、孙小泉回购能力等说明发行人所持厦门花

火股份是否仍存在实际价值，发行人以对外投资全额计提减值

为由设定 1 元转让价格是否合理公允，选择以三方签订股权转

让协议的商业合理性；（3）发行人相关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

是否完成，发行人未以最终收到赎回款项时刻为股权转让时点

的依据及合理性，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是否真实。请保荐机构、

会计师和律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
